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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迪扬律师事务所

关于大邑县官渡停车场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

券之

法律意见书

致：

大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四川迪扬律师事务所

作为大邑县官渡停车场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特

聘专项法律顾问，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勉、尽责的原则，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严格履行法定

职责，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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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言

一、释义

为表述方便，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所列词语

具有如下含义：

本期债券 指
大邑县官渡停车场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专项债券

项目 指 大邑县官渡停车场建设项目

本所 指 四川迪扬律师事务所

四川华意众和会

计师事务所
指 四川华意众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实施方案》 指
《大邑县官渡停车场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

求平衡专项债券实施方案》

《财评报告》 指
《大邑县官渡停车场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

求平衡专项债券财务评价咨询报告》

本法律意见书 指

《四川迪扬律师事务所关于大邑县官渡停车

场建设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之

法律意见书》



二、律师应声明的事项

（一）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

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财政部关于试

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

预〔2017〕89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库〔2020〕4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政策文

件，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

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委托事宜的

合法、合规进行了充分的核査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

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本所律师向委托人提出了应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资料清单，并

得到了委托人依据该等清单提供的资料、文件和对有关问题的说明，该

等资料、文件和说明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基础。本所律师

还就委托事项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向委托人有关人员作了询问并进行了

必要的讨论，或者通过向相关政府部门征询取得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

件。此外，对于本所律师认为对委托事项核查至关重要而又缺少资料支

持的问题，本所律师向委托人以及有关人员发出了书面询问、备忘录，

并取得了相关方及相关人员对有关事实和法律问题的确认。

（三）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委托事宜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

不对会计、审计、验资、资产评估、决策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审计报告、验资报告、资产评估报告、财务评



级报告、专项评价报告等专业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

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

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并评价这些数据、结论的适当资格和能力，对此

本所律师依赖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的意见对该等专业问题作出判断。

（四）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本期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事

先书面同意，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五）本所律师同意全部或部分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作上述

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六）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申请所必备的法

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



第二部分 正 文

一、项目相关主体资格

（一）实施机构

单位名称：大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10129MB188950XW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桃源大道 248号

组织机构代码：MB188950-X

机构类型：机关

（二）业主单位

根据《实施方案》以及项目业主及实施机构提供的相关资料，经

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项目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成都西岭文旅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29052515890M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晋原镇围城南路东段 99号

组织机构代码：05251589-0

机构类型：国有企业

本所律师认为，大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的机关单位，具备作为实施机构的主体资格。成都西岭文旅投资运营

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具备作为业主单

位的主体资格。

二、项目概况和审批情况

（一）项目概况

及



取得行政审批等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大邑县官渡停车场建设项目

项目所属领域：城市停车场

建设工期：18个月

项目说明：项目属于新建工程

建设内容：建设地下停车场 18660平方米，规划车位 515个，建

设充电桩 167个，配套连接道路，电力消防、安防、设施用房及地面

相关附属配套设施等。

（二）审批情况

项目立项审批：本项目已经取得大邑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关

于大邑县官渡停车场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完成项目可研

批复工作。

用地规划：本项目已经取得相关部门出具的用地手续。

环评文件：本项目成都大邑生态环境局出具的《项目环评形式的

复函》

本所律师认为，项目已完成了部分建设所需审批手续，项目业主

及项目实施方正在按照法律法规要求继续办理、完善项目相关行政审

批手续。



三、项目效益

根据《实施方案》，项目具有公益效益，同时能带来经济效益和

良好的社会效益。

（一）公益效益

随着大邑县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机动车保有量

持续攀升，城市交通压力显著增加，停车难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在

新区开发过程中，停车设施供需矛盾愈发尖锐，现有停车资源无法满

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已成为制约城市功能提升和居民生活品质的重要

瓶颈问题。

本项目选址位于大邑县官渡社区，区域周边有 36班中学和 36班

小学，学生规模超过 3000人，接送需求强烈，日常交通流量密集。

尤其在上下学高峰时段，临时停车与道路通行需求冲突明显，交通拥

堵问题突出，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出行安全和周边居民的生活便利性。

此外，随着国家“双碳”目标的深入推进，新能源汽车保有量逐年增

加，对充电设施的需求不断提高。现有停车场在配套充电设施方面普

遍存在规划不足的问题，难以满足绿色低碳交通的发展要求。

为缓解区域停车难问题，优化城市交通秩序，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同时响应绿色发展政策，大邑县官渡停车场建设项目应运而生。项目

计划通过新建地下停车场、地上服务设施及配套市政道路等综合措

施，实现高效的停车资源供给和智能化的停车管理，为区域经济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为居民提供更加便利、安全、环保的出行条件。



提高道路通行效率，还能带动周边商业繁荣，提升土地价值，创

造更多就业机会。与此同时，项目在规划设计中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

保护，通过绿地恢复和植被种植提升城市绿化水平，为大邑县打造宜

居宜业的城市环境作出重要贡献。

（二）经济效益

推动城市停车场的建设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具有重要意

义，能够不断优化城镇的结构和功能，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为经

济发展创造更有利的环境，从而实现产业集聚，提升产业水平。

本项目通过停车场的建设，可在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等领域

产生巨大的效益，为城市发展带来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将拉动本区

域的投资和消费，新增众多的就业机会，从而解决部分居民的就业问

题。同时，在施工过程中，将投入较大的施工力量，项目建设所需的

建筑材料带动了周边河沙水泥已及钢筋等材料的消费，同时项目开工

后需要人力建设，又给相关行业增加了就业机会，由此间接的带动了

就业，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带动大邑县区域的 GDP发展。

本项目通过停车基础设施建设，可在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等

领域产生巨大的效益，为大邑县发展带来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

（三）社会效益

1.有助于解决城市停车难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大邑县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汽车进家庭的步伐加

快，城市机动车发展迅猛。目前，停车难已经成为制约大邑县发展的

瓶颈。相比之下，城市停车设施建设明显滞后，使停车供求矛盾日益



尖锐，停车难的问题日益凸显。尤其在主城区，由于很多公用建筑配

建停车位严重不足，停车位更是一位难求。停车难，已经成为制约大

邑县交通发展、汽车消费的瓶颈之一。本项目建成后可以有效的解决

城市停车难这一问题。

2.有助于提升当地人民群众幸福感

停车场建成后，市民可享受更便捷安全的停车和汽车充电服务，

解决停车难的同时，又提供更环保更节能的出行方式的充电桩，有效

提升城市形象，有助于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感。

3.有助于提供就业机会

在当前国际经济低潮、国内经济增长压力巨大的环境下，项目的

建设符合国家提出的拉动内需，刺激地方经济发展的要求，能为大邑

县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4.有助于树立大邑县城市新形象

项目的建设，将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极大的方便市民生活，对于

树立大邑县城市新形象，提高城镇外观品位，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改

善投资环境、发展经济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社会经济效益显著。通过

项目的建设，为城镇居民改善居住条件增加了一个选择的机会，对于

建设和谐城市，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有力的保障。生活在

宁静优美、景色宜人的环境之中，将会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对改

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树立城市形象、优化投资环境

都将有着明显的积极作用，社会效益明显。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项目具有较强的公益性且有收益，符合财



预〔2017〕89 号文关于“积极探索在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领域

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的要求。

四、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资本金来源：项目资本金来源于财政资金。项目资本金 70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33.33%，根据项目建设实际情况计划分批次投入。

融资来源：本项目拟发行政府专项债券总额为 14000.00万元，

占总投资的 66.67%。其中：2025年计划发行 5000.00万元，期限为

30年，债券利率按 2.2%测算，发行费为面值的 1‰。

若项目在满足上述资金筹集计划、项目实施计划、资金使用计划

及预期收益的假设前提下，政府专项债到期日累计资金结余 2587.27

万元，项目在预测期内可实现息前净现金流 24119.93 万元，政府专

项债券到期本息合计 22820.00万元，本项目息前净现金流的收益覆

盖倍数为 1.06倍（息前净现金流总额/还本付息总额）。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项目融资与收益能够达到平衡，符合财预

〔2017〕89 号文件关于“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

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

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的条件要求。

五、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根据四川华意众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持有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74469798XN），四川华意众和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具备担任本次专项债券发行的第三方中介机构的从业



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会计师事务所系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的专项评价

机构，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财评报告的资质，在财评报告上签字

的两名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本所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持有四川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已

经通过了年度考核，本所具有为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四川迪扬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

续的律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

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两名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六、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大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关单

位，具备作为实施机构的主体资格。成都西岭文旅投资运营集团有限

公司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具备作为业主单位的主体资

格。

（二）项目现已完成了部分项目建设所需审批手续，项目业主及

实施机构正在按照法律法规要求继续办理、完善项目相关行政审批手

续。

（三）项目具有公益性且有收益，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关

于“积极探索在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领域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的



领域要求。

（四）根据《实施方案》以及《财务评价报告》，本项目融资与

收益能够达到平衡，符合财预〔2017〕89 号关于“应当能够产生持

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

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的条件要求。

（五）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律师

事务所、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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